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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整 
 
二、地    點：中商大樓九樓 7923 
 
三、主    席：張允文主任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列 席 者：邱名妤小姐  
 
六、主席報告： 
(1)99 年業務費核撥明細(資料如附件一)、支出明細(資料如附件二)。 

(2)今年設備費已核撥，系辦公室依實際需求情形變更及中商九樓空間討論。 

(3)本系擬在 4/10(六)舉辦「畢業校友座談暨系友會」，請老師撥冗參加，中午與校友一起用

餐(資料如附件三)。 

(4)專案評鑑，教務處請老師配合之事項。 

(5)本系網頁因外包廠商網頁空間不敷使用及經費問題，網頁已經改版；介紹新工讀生曉琪。 

因應專案評鑑，有勞老師提供個人著作經歷建教案的檔案，。 

  (6)本校 96 學年度及 97 學年度教師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獎勵開始受理申請，請老師於 2/28

前備齊相關文件，送至系辦公室。  

  (7)教學助理申請討論。  

  (8)100 年「派員赴大陸計畫」經費申請。  

  (9)今年將試辦教師評鑑，對於「商業學群教師評鑑辦法」還有任何建議請老師參加學群會

議。  
(10) 99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報告。 

(11)三年級同學五月份將至「國稅局」、「中華電信」實習，有勞有上三年級的老師，請事先

規劃補課事宜。 

  (12)因應專案評鑑，學校要求教師在填寫教學大綱時需有以下五大項：一、教學目的，二、主

要內容(每週預訂教學進度)，三、主要教材，四、成績考核，五、聯絡方式。 

  

七、討論事項： 
案由一：訂定本系「國立臺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業務費經費執行原則」。 

  說  明：(資料如附件四) 
  決  議：全體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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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修訂本系「系務組織」事宜。  

說  明：(1)系務組織中，「學生輔導委員會」、「學生就業升學委員」兩個委員會性質相近，

擬將兩個委員會合併，合併後的名稱為「學生升學與就業輔導委員會」。 

        (2)「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和「系教評會」性質相近，擬刪除「系教師評鑑委員會」，

將評鑑事項併入「系教評會」。 

決  議：全體一致通過(資料如附件五) 
 
案由三：訂定本系各系務委員會組織辦法事宜。  

說  明：「系課程規劃委員會」、「系學術研究委員會」、「學生升學與就業輔導委員會」、「學生實

習委員會」、「系友發展委員會」(資料如附件六)。 

決  議：全體一致通過。 

   
案由四：申請更正學生成績事宜。  

說  明：(一)財稅四 2 14953073 張憶婷同學「地方財政」成績漏植小考成績，故學期成績

僅有 78 分。但張同學之小考成績實為 92 分，故經更正後，其學期成績將變更

為：92 分。故請准予提出成績更正之申請。 

        (二)財稅二 1 14973055 戴立閔同學「會計學(二)」因成績登記錯誤，故學期成績

僅有 56.5 分，學期成績應為 61 分，故請准予成績更正之申請。 

決  議：全體一致通過，會後依程序提報教務會議。 

 
八、臨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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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4 
 

99 年財政稅務系業務費核撥明細 

學校核撥 

1 經 

常 

性 

業 

務 

費 

基本費用 每系 10 萬元 每系科 10 萬元    $        100,000  

2 變動費用 每班 1.5 萬 1.5 萬*8 班    $        120,000  

3 教師分配額 每人 0.1 萬 0.1 萬*10 人    $         10,000  

4 
計 

畫 

型 

費 

用 

( 

增 

撥 

費 

用) 

國科會計劃 

補助款 
每案 2.5 案 

2.5 萬*2 案 

(本系 2 案為張允文老師、張淑華老師) 
   $         50,000  

5 
產學合作 

行管費 30%

計畫主持人 計畫案名稱  行政管理費 

$         10,000  

林冰如 世運會話務中心客服人力規劃案  $     6,066  

林冰如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專案人力規劃案  $    25,900  

林冰如 
98 學年度勞委會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

畫-租稅規劃管理學程  
 $     3,540  

  小    計  $    35,506  

      $35,506*0.3=  $    10,652  

 總計   $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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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系業務費明細 

期間：99/01/01-99/2/21 系業務費 
總預算：$290,000

請購單單號 摘   要 支出金額 

T9911020001  便當－第六次系務會議誤餐費 800

T9911020002 財政稅務系訂閱教學研究用雜誌 9,320

T9911020003  財政稅務系公務用彩色電射印表機紅色碳粉匣 3,192

T9911020004 財政稅務系公務用影印機碳粉 24,000

T9911020005 財政稅務系佈置 7919 教室佈告欄用紙張等 200

T9911020006 財政稅務系佈置 7918 教室佈告欄用紙張等 489

T9911020007 財政稅務系購買公務用儲水桶、衛生紙 248

T9911020008 財政稅務系訂閱教學用天下、康健、cheers 雜誌 3,500

T9911020009 財政稅務系畢業校友座談會暨系友會邀請卡用電腦標籤 150

T9911020010 財政稅務系寄送畢業校友座談會及系友會邀請卡郵資 2,205

 
結餘 245,896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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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邀請貴賓如下： 

 
 
 
 

單位 來賓姓名/職稱 備  註 

朱瓊芳會計師事務所 朱瓊芳 會計師 業界來賓 

臺灣省中區國稅局 
雲林縣分局 

蔡玉菁 稅務員 94學年度畢業校友 

臺灣省中區國稅局 
民權稽徵所 

陳韋安 稅務員 94學年度畢業校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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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業務費經費執行原則 

99.2.24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系業務費來源依「國立臺中技術學院業務費經費分配、執行與控管原則」學校分配至系科。 

二、業務費分配原則如下： 

(一)經常性業務費 

    每年度將撥 20%為本系老師添購教學、研究相關費用，80%為系辦公室行政事務用。 

(當年經常性業務費*20%)/當年度教師人數=每位老師可添購教學研究相關物品費用 

(二)計畫型業務費(增額費用) 

    每年度將撥 70%為計畫主持人添購教學、研究相關用品，30%系辦公室維持行政業務用。 

三、經費執行原則如下： 

    (一)當年度未使用不得保留經費至下年度使用。 

    (二)當年度若有結餘餘額，再開會討論如何分配之。 

    (三)教師經費之使用應與教學、研究及行政事務有關為原則，儘量避免將經費用於和學生聚餐

座談之餐費，以免爭議。 

    (四)每一次召開系務會議時，應公佈業務費使用明細。 

四、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國立臺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業務費經費執行原則(草案)」分配如下： 

  教師可支配金額 系辦公室可支配金額 

經常性 

業務費 

($230,000) 

$230,000*0.2=$46,000 $46,000/9≒$5,000(元/老師) 
$230,000*0.8≒

$184,000 

增額費用 

($60,000) 

張允文老師國科會

($25,000) 
$25,000*0.7=$17,500 $25,000*0.3=$7,500 

張淑華老師國科會

($25,000) 
$25,000*0.7=$17,500 $25,000*0.3=$7,500 

林冰如老師計畫案

($10,000) 
$10,000*0.7=$7,000 $10,000*0.3=$3,000 

合  計  $88,000 $202,000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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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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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辦法 

99.2.24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通 

第一條 本系為建構理想之課程及因應本系教學之需要，特設置課程規劃委員會辦理

本系所有課程規劃作業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名、委員數名，由本系專任教師中推選，並於每學期第

一次系務會議舉行召集人及委員之改選，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為： 

一、負責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之修訂，協調會計、經濟、稅法及財政四

項核心領域課程內容之規劃，並向系務會議提出課程修訂之提案。 

二、審查規劃本系之修業年限、應修學分數及其他與課程相關之事項。 

三、對於課程教學反映意見之建議及處理。 

四、各項專業證照推動及奬勵之訂定。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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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學術研究委員會組織辦法 

99.2.24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通 

第一條 本系為提升學術研究品質，特設置學術研究委員會辦理本系與學術研究相關

之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名、委員數名，由本系專任教師中推選，並於每學期第

一次系務會議舉行召集人及委員之改選，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研究之整合、推動及學術資料之建檔。 

二、規劃、執行研討會作業相關事宜。 

三、提供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期刊資訊，鼓勵教師參與及投稿。 

四、政府部會、國科會及校內各項計畫之推動及促成。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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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學生升學與就業輔導委員會」組織辦法 

99.2.24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通 

第一條 本系為積極輔導學生未來生涯規劃，特設置「學生升學與就業輔導委員會」

辦理本系學生升學與就業輔導作業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名、委員數名，由本系專任教師中推選，並於每學期第

一次系務會議舉行召集人及委員之改選，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輔導與協助在校學生未來職業生涯規劃。 

二、積極開拓學生就業機會、輔導應屆畢業學生就業。 

三、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輔導資料庫之建立。 

四、與各相關就業輔導機構、學術單位之連繫配合事宜。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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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學生實習委員會」組織辦法 

99.2.24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通 

第一條 依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特設置「學生實習委員會」綜理本系學生

實習之各項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名、委員數名，由本系專任教師中推選，並於每學期第

一次系務會議舉行召集人及委員之改選，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為： 

一、規劃制訂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相關事宜。 

二、執行與輔導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一切事宜。 

三、與實習相關單位聯繫配合事項。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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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系友會事務委員會」組織辦法 

99.2.24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通 

第一條 為協助本系系友之發展及加強系友之聯繫，特設置「系友會事務委員會」協

助規劃本系所有系友會作業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名、委員數名，由本系專任教師中推選，並於每學期第

一次系務會議舉行召集人及委員之改選，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工作職責如下： 

一、定期規劃舉辦系友會相關事宜，並將規劃之提案送交系務會議決議、

執行。 

二、協助系友會的發展與運作。 

三、系友資料之建構與更新。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由召集人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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